
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隈公司

与

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销售框架协议

=o- lb 4 tr.E:t;E



∷       销售框架协议

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⒛11年 了月 犭 日签订 :

甲方 :∷           ∷

疴亩釜
∷
笃能谅般奋肴酿公匍

住所 : 中国济源市西一环路南

法定代表人 :饶朝晖

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91410000Ts"38夕3C

乙方 :                 ∷

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∷住所 :中圉聿徽省马鞍山市九华酉路8号

法定代表人 :丁毅  ∷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91引000061“ 00Bs7Y

(甲方和乙方燃下合称
“双方”

)

鉴于 :

1.甲 方为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(ヵ本协议之甲的 ,不包括香港特别

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)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 ,且在香

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。

2.乙 方为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

司 ,持有甲方 10%或以上的已发行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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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夸限兮司江券上市规则 (下称“上市规则”
),乙     ∷

方为甲方之关连人士 ,双方之间的交易须符合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。      ∷

4.甲 方与乙方于⒛17年 9月 18日 签订 《销售框架协议》(下称“
《原协     ∷

议》
”
),就甲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向 乙方 (及 /或其附属公笥 )销      :

售焦炭迸行约定。《原协议》约定双方怼 《F钟丬冫∷屮雩再霓邳万协     ∷
商一致。

5.鉴 于 《原协议》捋于⒛19年 12月 31日 届满 ,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      ∴

所约定的条件和方式 ,曲 甲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向 乙方 (及/或其      ∷

附属公司 )销售焦炭。

为明确双方之间销售采购相关产品事宜的权利义务关系 ,经友好协商 ,双      ∷

方特订立本协议 ,以共同遵照履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第 一 条   定 义 和 解 辏
∷∷

∷ ∷
∷ ∷ ∷ ∷

        ∷

1.1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 ∴本协议新使角的卞 9ll询语真
∷
宥以卞恃定含义 :     ∶

1。 1。 1  产 品 :指 甲方 (及 /或其附属公司 )向 乙方 ←及/或其 附属      ∷

公司)销售的焦炭 ;

l。 1.2  具 体 销 售 协 议 :指双
歹

(平
∫萃 帚 :呷帚 ↑ 甲 )∷ 犁 帚 丁

笔 特

定产品的销售签订的具体协议、定单和/或确认性文件 ,该

等协议、订单与文件均不得违背本协议的约定 ;

1.1.3  不可抗力 :指双方签署本协议时下可预见、对其发生不可-   ∷娃免、芜法竞服的奢兢情疣。  ∷ ∷    -

I。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妹 ,在本协议中 :   ∷

1⒓。1  协议是可能因法定或双方约定而不时延期、修改、变更利/

或补充的协议 :



1.2.2 本协议标题仅为方便而设 :并不影响本协议的解释。

第=条 供应产晶

甲万∷(∷尽-肀早噼羼↑∷习∷)∷∷坪半萃邢夸力氵F f̄绅∷弓屮.奉∷仵∷冖阝方(及 /

荜旱叩羼兮习∷冫笫篝产早∷,雨取万(及r事摹缈舅兮司)捋就每一笔

有苯寒易签汀具体销箐协※?        ∷

产品的数量按双方生产计划或

`和

銮订的真体销售协议执行:

产品的质量、技术标淮 i有国家标准的 ,执行国家标准 ;没有国家标

准的∴执行行业标准 ;无国家1行业标准的1执行企业标准 ;无上述

标准的 ,或虽有上述标准 ,但 乙方有特殊要求的 ,按双方在具体销售

访玟|羌荇钚走砒菝采某f+∶ 梓品或补羌南
∷
菝采圭汆戚荇:∷执行该等

渍皇标准时∴奴芳也苛苡扃莳药逵疵ll渍堇童汆:∷

∷

于本协议期间 ,乙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应根据本协议的条款每年

度向甲方 (及/或
∷
其附詹

∷
公

∷
笥 j购买 ∴且串

∷
芳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应

揖珲兮″氵呷矛酃∷每年厚冖乙万 (平/或摹附属↑习 )销箐∷,不少于

30万吨的产品。              ∷ ∷

乙万忄甲覃∷,呻∷旱
nbJ茅手万揖体申虍举广吊呷佟怦的幂熟下优于甲方

(及 /或其附属公司 )提供者 ,则 乙方应(并捋促使其附属公司 )优

先向甲方发出其当期有关产晶的采购订单。     ∷∷

第三条  产晶价款、定价和支付

3.1 双 方 预 计 ⒛⒛ 年、⒛ 21年和 2∞2年扌 照本ヵ∷※约戽发 年 的销售产

品 交 易 总 金 额 ,分 别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,170,000,000元 、 人 民 币

1,170-00钆 0O0∷ 元 和 人 民 币 △ ,170,∞ o,o00元 :∷ 为 免 歧 义 ,如 甲 方 (及 /

或其附属公司艄售产晶的交∷易总金额于相关年度预计耨超越上述预

计金额 ,除非甲方已按照上市规则履行相关公告及/或取得独立股东

批准等要求 (如适用 )∶

¨
否则甲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有权拒绝接受

2.l

2,4

2.5



乙∷方 C及/或其附属公司)的∷订单 ∵乙方∵(及/或∷其附属公司 )亦不得

因此向甲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 )提出任何申索。

3.2 双方确认 ,产 品的价格按照以下的机制确定 :甲方销售部门捋定期了      ∷

舡蕉庚巅盗如如L趋
∷垂:尚莳蒗据吾血碱菇公希如插夹钚袼、斋殇库      ∵∷

荐永苹拿虐∷慧:磨杳艹卤麻蕉荇业协奎喜叁蕉庚圭|箧蕉∷花协会建议      ∷
的出厂价等信息以厘定当期的现行市价范围

∷
玮芳奎走巅也开内部价      :

夸↑皙拿∷咚 ∴绎声犟÷淬甲零∷F∶ 厘定甲方斥枣出厂∷￠ρ其后 ,隹 甲      ∷

乙双方于公平磋商后厘定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。而针对乙方 (及/或      ∷

其附属公司 )要求的特制焦炭 ,甲方在厘
∷
定有关出厂价格时捋额妹综      ∷

合分析相关产品规格及额外生产成本以及以往类似规格焦炭的价格。      ∷

β:3 严万T暴铃厣∷雩抄咚绅F∷呷交易拿郐押怦半∷萃琴↑平兮珲原则以及      ∷
商业习惯

申孑∷万-尽/萃旱∷呷蜃↑习 )∷萃月∷同尸方 (承r事旱驸属公司 )      ∶

予以支付。

∷  ∷  第 四 ∷条   ∷产 吊 寒 付 每 竿 终     -∷

4.1 申芳(芨

`或

真耐廑公甸)肃所茭苻晶宀矗看簧在葆症亮妤交付予乙
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、

',2 

∷
双芳在产∷嘉茭苻施铵琅具泳锫崔访玟窥走钠标准妊荇谥咴。

4.3 未经验收而实际已经便用产品的∴视为已经验收 ,∷
乙方不得向甲方提

出任何申索。
∷     ∷          Ⅱ

∷
∷∵

4.4 具体销售协议中应当明确约定交货数量单位、交货及验收方法、运输

芳贵轴
∷
茭盔

∷
疝点、∷磨查芳甙。  ∷

4.5 乙方 (及/或其附属∷公司)应承担由甲方 (∶及/或其附属公司 )的生产

设施运输产晶至∷交货地点的运输成本。        ∷

第五条   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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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有效期限为
=年

-自 ⒛⒛年 1月 1∴ 日起至⒛夕 年 12月 31

日 止 ,∷ 包
∷
括 苜 尾 两 天 。  ∷

∷

∷ ∷ ∷   Ⅱ   ∷ ∷

∶    
∷   ∷   ∷   Ⅱ∷  ∷     ∷      . 

∷ ∷
    ∷ ∷ ∷ ∷  ∷∷

∷

本 协 议 期 限 届
矛 ∷-∷?Q??于 ∷l?∷ 尸 ∷

ll∷
∷
甲 氵∷率 可 厂 ↑ 月∷

`翠
万 可 在 协 商

的基础下进行续签 ,每次续签
·
的期限不应多於三年。

5.3 双方缫签销售协议的Ⅱ续箪的销售协议的内容∷由双方在续签时约定。

第六条  承诺和保证

6,l 除双方在本协议所作的其他承诺和保证外 ,双方作出如下承诺和保

证 :

6.1。 I 其享有充分的权利、权力和授权签署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

渍卡乩义务∵卉岜尻茈蔹僖宁缶谙毖蕴乩缸在瓿授权;

∷
∷
 ∷   

∷
 ∷ ∷ ∷ ∷ ∷  ∷ ∷   ∷  ∷

∷ ∷
∷ ∷

∷

∷

本协议构成∷其合法t有效并具约∷束力钓义务∵且该义务可

根据本协议条款予以强制执行: ∷  ̄ ∷

6j1.2

6,2

6.3

乙方保证其及其附属公∷司耨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←及/或其附属

公司)支付产品价款。∷∷∷      ∷∷ ∷

甲方保证其及其附属公司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 (及/或其附属

公司∷
)∷供应产∷品1

乙方同意 ,为符合∷上市规贝刂第 14A0⒏条的要求 ,乙方将无条件容许

甲方核数师查核乙方 (及/或其附属公司)有关本协议顼下交易的账

由乇祟,并菝
:甲

旁核薮筛如童亲占直提浜真缶宓羹攴f+苡
∷
崔甲方核数

师就本协议项下交易作 出有关报告。
∷
左砉彘祆炭扃

:啬

∫立砉于本 6.4

条下的零任∷不覃∷赆T冷协议绅有缈郑间 ,并持续至本协议的有效期闾

(包括任何续签期间 蹿 束后甲方按上市规则规定发出有效期间内最

后一个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为止j

乙方同意 ,为 符合上市规贝刂的披露荽求 ,甲方有权在其为上市雨作出

6.4

6.5



的上市申请∷文仵及有关招股章程申披露有关本协议的相关条款及内

容 ,而且甲方亦可以根据香港的相关法:律规定t∷法∷院命余1上市规则

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其他任何监管或政府机构的要求 瞒本∷
访咴的锸夹某嵌芨芮綦癍存柏应公希或

∷
菝蕾∴∷∷∷I∷

∷∷
 ∷

∷ ∷  ∷
∷ ∷ ∷ ∷ ∷

∶
∷∷

∷ ∷∷
∷∷  ∷ ∷∴∷

∷
Ⅲ   ∷∷

6.6 双方一致同意 ,如根据实际情况,乙方在 《原协议》及本协议下的义

务薷圭占真莳庸t夹硖i公刍瓿直硖系大t走攴克⊥斋窥讪)履荇时,

乙方捋促使其附帚∷-∷举紫丿公司萃簧/fs人 (视情况而定 )按本协议履

行乙方的有关义务 ,而本协议针对乙方的义务亦捋适用与该乙方的附

属《关联 )公司或联系人。

第七条 不可抗力

7.1
甲T卩衤

:冖
丁肀∷屮玲∷抄产牟鄂邛砰

履行 ,郡翁∷下能履行或延期履行 ,

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可能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减少不可抗力事仵

的影∷卩向∫但该方可以∷免∷除承担因该不-可抗力而导致的协议全部不履

行 ,部分不履行或逾期履∵行的责任j∷ ∷  ∷∷Ⅱ

谭受不可抗∷力的△∷方 ,应尽∷快但最迟不超过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 1o

个工作日内捋有关事件的情况书面通知对方 :并向另一方出示相关证

据。

7.2

7。3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 ,在该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须尽快履行其义务。

∷ ∷ ∷   ∷ ∷第

^条
 ∷∴违约责任 :

∷   ) ∷

∷

∷  ∷ ∷ ∷ ∷
 ∷

∷    ∷

 ∷ ∷ ∷ ∷∷ ∷∷  
∷
∷     ∷Ⅱ ∷∴∶

∷  ∶∷
∷ ∷ ∷

β·I 降严个铃产早卢绅尽∵∷邳有下得珲嗲冷抄议?甭则 ,瘅冖对方赔偿因

此所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。

8.2 如 果 本 协 议 任 何 一 方 出 现
∷
卞 yll任柯

工
种 情

∷
彩 ∴ 知 构 成 违 庋 本 协 议 :

8.2。I  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义务 :或

8.2.2  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承诺和保证。



8。3 如果发生前述的违反本协议的情形 ,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 30日

∶∷ 内进行补正 ;如杲∷违约方未能∷在恨定期限内补正∷∷∶贝刂∷守约方有权解除

本协议∵并要求违约方赔偿∴全部经济损失。∷ ∷∷∷∷∷∷∷

第九条   协议的变更、补充或终止 ∷  ∷

9.1 本协议可以经双方协商ˉ致变更或补充:对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应当

采用书面形式 ,由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各自      ∷

公章后始为生效(如涉及本协议定价、交易总金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      ∷

或补充引致尚需满足本协议原有生效条件 贝刂在满是本协议原有生效      ∵

条件后生效 、

9.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纵 ,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:          ∷

9.2.1  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;

9.2.2  本协议期满 ,双方未续签协议 ;

9.2.3  任何一方破产、解散或关闭 ;

9,2.4  因不可抗力致使双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;

9.2.5  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9.3 本协议因违约方违约而终止 ,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。

第十条   争议的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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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△条 生效庾其他

1I=1Ⅱ本协议须经贴 法定代表认或攮权狩表签薯并加盖各自公章 ,经 申芳

事事舍及瑕东大会(∶如禹野:》姆照上∷市规贝刂:对本协议庾本协议项下交

易事项及于⒛⒛、⒛2i和 ⒛22年度所发生的交易总金额上限作出同

意批准后生效。

1I。2 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无效∷下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。  ∷

11- =本协∷议△式六份 -双方各执△份∴其余四份用∴以备案存档 ,具有同等

。 .∷ 法 律 效 力 。  ∷ ∷ ∴   ⅡⅡ
)∷

 ∷   ∷
∷

←以下无正文 )



(本页无正文 ,为 《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

司之销售框架协议》盖章签字页 )

甲方 :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(签字 )

型潆髟



(本页无正文 ,为 《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
∷
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

司之销售框架协议》盖章签字页 )∷

乙方 :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

法定代表人或捋杈代表 (


